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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全面两孩

新闻解读

新闻链接新闻链接

新华时评新华时评

■新华社记者 吴晶 胡浩 王思北
用立法保障两孩政策落地

■新华社记者 姜伟超 付昊苏新年伊始，全面两孩新政
启动实施。5日公布的《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
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
务管理的决定》对全面两孩实
施后可能遇到的疑问予以进
一步明确。

【新政】不用为准生证跑
腿啦

【条文】实行生育登记服
务制度，对生育两个以内（含
两个）孩子的，不实行审批，由
家庭自主安排。优化办事流
程，简化办理手续，全面推行
网上办事，进一步简政便民。

【声音】北京妈妈彤彤：过
去，生孩子前先要挺着大肚子
去办生育服务证，夫妻双方要
到所在单位盖章，再带上身份
证、结婚证、户口本到女方所在
街道盖章。现在再想生老二，
省了这道手续，省去很多麻烦，
确实方便多了。

【新政】生三孩依旧要罚
【条文】依法依规查处政策

外多孩生育。

【声音】浙江碧剑律师事务
所专职律师吴有水：继续保留
社会抚养费可以理解。因为二
孩放开之后可能有人违规生育
三孩、四孩等，社会抚养费就是
针对这些人群征收的。

【新政】儿科医生要加快培

养
【条文】加快产科和儿科

医师、助产士及护士人才培
养，合力确定服务价格，在薪
酬分配等方面加大政策倾斜
力度。

【声音】首都儿科研究所附
属儿童医院院长罗毅：促进孩
子的健康是项大事业。我国
儿 科 医 生 短 缺 是 个 普 遍 现
象。2012年的数据显示，我国
平均每千名儿童只有 0.43 位
儿科医师，远低于美国每千名
儿童拥有 1.46 位儿科医师的
水平。增加儿科医生总数量
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加强医
生培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
员短缺问题。

【新政】进城务工人员生育
享有同城待遇

【条文】按照常住人口配置
服务资源，将流动人口纳入城
镇基本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服
务范围，将流动人口纳入城镇
基本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

范围。巩固完善流动人口信息
互通、服务互补、管理互动的全
国“一盘棋”工作机制。

【声音】在京务工人员小
芹：我们在北京打工，一直盼着
能做个“真正的城里人”，如果
能享受生育的同城待遇，很多
事都能方便很多，希望这些规
定能早日落实。

【新政】独生子女家庭和农
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继续享受
优惠

【条文】对政策调整前的
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计划生
育双女家庭，继续实行现行各
项奖励扶助政策，在社会保
障、集体收益分配、就业创业、
新 农 村 建 设 等 方 面 予 以 倾
斜。完善计划生育家庭奖励
扶助制度和特别扶助制度。
实行扶助标准动态调整。帮
扶存在特殊困难的计划生育
家庭，妥善解决他们的生活照
料、养老保障、大病治疗和精
神慰藉等问题。

【声音】国家卫计委主任李
斌：广大计划生育家庭为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应优先保障计划生育家庭的基
本权益，使他们优先分享改革
发展成果，这也体现了社会公

平正义。
【新政】缓解女性再生育的

后顾之忧
【条文】完善计划生育奖励

假制度。依法保障女性就业、
休假等合法权益，支持女性生
育后重返工作岗位，鼓励用人
单位制定有利于职工平衡工作
与家庭关系的措施。

【声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韩晓武：安徽大学经济法制
研究中心发布的《我国女性就
业歧视问题调研报告》指出，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女生比例
已达44%，但就业的机会却远
远低于男生，96%的应届女毕
业生和75.5%的女性求职者认
为存在女性就业歧视问题，其
中有 61%的应届女毕业生和
29.14%的一般女性求职者曾
亲身经历就业歧视，而且表现
形式日渐隐蔽，不易被人察
觉。造成性别歧视的一个主要
因素就是怀孕、生育和哺乳。
有些单位的人事部门反映，生
一个孩子，单位还能接受，如果
生两个孩子，对工作影响就大
了，用人单位就不愿意再用
你。认真研究和解决女性就业
平等问题，才能消除女性生育
的后顾之忧。

国家新政策明确全面两孩实施“关节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修正案，“全面两孩”元旦开始实施。这顺应了时代
发展需求和社会公众呼声。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此次修法，紧紧围绕“全面
两孩”，彰显以人为本的理念。这体现在明确全国统
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完善奖励和扶助等计
划生育配套制度，符合政策生育的夫妻可以获得延
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还体现在配套
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夫妻可以自主选择避
孕节育措施等。

进入新世纪，我国人口发展呈现重大转折性变
化，少生优生成为社会主流生育观念。中央在科学
研判人口形势基础上，作出实施“全面两孩”重大决
策，着眼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也顺应了人口与经济
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特征，既有利于优化人口结
构、减缓老龄化，也有利于更好地落实计划生育基本
国策，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

法治社会，法无授权不可为。计生法修正案所
作出的重要修改，为全面实施两孩政策、保障公民合
法权益、充分调动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提供
了法律保障，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关怀。

全面放开两孩并不等于放弃计划生育国策。人
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
策”这一条款，在此次修改过程中并没有变化。因为
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人口对资源环境和
社会的压力依旧存在。在我国基本国情未改变的情
况下，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必须继续坚持。

法律的实施需要社会配套服务有效跟进。“全面
两孩”政策调整，不仅牵扯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变革，
更关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方方面面。
提前做好预判，全面优化公共服务，才能让好政策得
到好落实。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胡浩
吴晶）根据 5日公布的《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
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
务管理的决定》，我国将实行
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对生育两
个以内（含两个）孩子的，不实
行审批，由家庭自主安排生
育。这是在“准生证”制度实
施多年后，我国计划生育服务
管理的重大变革。

这一文件是在我国最高
立法机关不久前对《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作出修改后，对全
面两孩政策实施的进一步规
定。文件充分肯定了计划生
育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明确
了计划生育改革发展的思路、
目标、原则、主要任务和措
施。

《决定》指出，当前我国人

口发展呈现出重大转折性变
化，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
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是新
形势下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
策的重大战略部署。

《决定》提出，实施全面两
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
务管理的主要目标是，到2020
年，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制度和
家庭发展支持体系较为完善，
政府依法履行职责、社会广泛
参与、群众诚信自律的多元共
治格局基本形成，计划生育治
理能力全面提高；覆盖城乡、
布局合理、功能完备、便捷高
效的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体系更加完善，基本实现人人
享有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推动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落实；保持适度生育水
平，人口总量控制在规划目标

之内。
为稳妥扎实有序实施全

面两孩政策，《决定》提出，依
法组织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
革生育服务管理制度，加强出
生人口监测预测，合理配置公
共服务资源。

《决定》同时要求，大力提
升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水平，构
建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家庭发
展支持体系，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

《决定》指出，计划生育政
策推行 40 多年来，我国人口
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
制，资源、环境压力有效缓解，
妇女儿童发展状况极大改善，
人口素质明显提高，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也为世界人口发展和减贫作
出了重大贡献。

新 政 出 台 ：生 育 两 孩 无 需 审 批


